
附 件 一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簽證 
工作底稿 

修正說明 

   簽證依據 

(1)「空氣污染防制法」 

(2)「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3)「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工作底稿查核內容 
原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其內容事項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修正版)，其內容事項 

一、計畫目標。 

二、污染源廠場周界外兩公里範圍內之環境座落圖說。 

三、廠場設施平面配置圖說。 

四、生產製程流程圖說及產製期程。 

五、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有關之原(物)料與燃料之種類、成分

及用量，產品種類及生產量。 

六、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有關之原(物)料與燃料之輸送、貯存

及堆置方式。 

七、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成分、濃度及其排放量。 

八、空氣污染收集及排放管道設施、防制設施之種類、構造、

效能、流程、使用狀況及其設計圖說。 

九、空氣污染收集及排放管道設施、防制設施之設置經費及

進度。 

十、公私場所設立施工期間採取之污染防制設施。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計畫目標。 

二、污染源廠場周界外二公里範圍內之環境座落圖說。 

三、廠場設施平面配置圖說。 

四、生產製程流程圖說及產製期程。 

五、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有關之原（物）料、燃料之種類、成分及

用量，產品種類及生產量。 

六、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有關之原（物）料、燃料之輸送、貯存及

堆置方式。 

七、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成分及濃度。 

八、預估需核定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粒狀污染物及揮發性有

機物之年排放量。 

九、空氣污染收集及排放管道設施、監測設施、防制設施或儀表

之種類、構造、效能、流程、使用狀況及其設計圖說。 

十、空氣污染收集及排放管道設施、防制設施之設置經費及進度。

十一、公私場所設立施工期間採取之污染防制設施。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試車計畫書含「空氣污染物排放

檢測計畫」表單(原表單) 
試車計畫書含「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表單

(111.7.12 公告新表格) 
□公私場所試車資料表(表AP－AT1) 
□檢測計畫摘要表(表AP－AT2) 
□檢驗測定機構基本資料表(表AP－AT3) 
□周界檢測資料表(表AP－AT4) 
□排放管道檢測資料表(表AP－AT5) 
□燃(物)料檢測資料表(表AP－AT6) 
□照片說明表(表AP－AT7) 
□補充資料表(表 AP－AT8) 

□公私場所試車資料表(表AP－ST) 
□固定污染源廢氣流向說明(表AP－ST1) 
□固定污染源製程排放檢測清單(一)應執行排放管道檢測清單(表AP－ST2) 
□固定污染源製程排放檢測清單(二)應執行周界檢測清單(表AP－ST3) 
□檢測期間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操作條件(一)檢測期間原(物)料、燃料或產品使用規範(表AP－ST4) 
□檢測期間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操作條件(二)檢測期間污染源操作條件規範(表AP－ST5) 
□檢測期間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操作條件(三)檢測期間防制設備操作條件規範(表AP－ST6) 
□檢測代表性與作業規定(一)擇一定數量排放管道檢測(表AP－ST7) 
□檢測代表性與作業規定(二)可替換檢測之排放管道(表AP－ST8) 
□檢測代表性與作業規定(三)檢測期間代表性規範(表AP－ST9) 
□燃(物)料檢測資料表(表AP－ST10) 
□照片說明表(表AP－ST11) 
□補充資料表(表AP－ST12) 

 


